
关于印发《湖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农担抗疫
信用贷”业务实施细则》的通知

鄂农担文〔2020〕11号

公司各部室、分公司及运营中心：

为积极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大力支持我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抗击疫情、

保障民生，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湖北省农 0信贷担保有限公司“农担

抗疫信用贷”业务实施细则》.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湖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2日



“农担抗疫信用贷”业务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应对新冠病毒疫情，湖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省农担公司”）以信用担保方式支持我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参与抗疫，

保障民生需要，开展抗灾复产，保障春耕生产，省农担公司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章 业务操作标准

第二条 担保业务范围

包括粮食生产、畜牧水产养殖、菜果茶等农林优势特色产业，农资、农

机、农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农田基础设施，以及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第三条 担保对象

担保对象为适度规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含实际控制人、法

定代表人、股东等），包括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种养大户、农业社会化

服务组织（育种育秧、农药喷洒、农机作业、农资供应、农技服务、信息服

务等）、小微农业企业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以及国有农（团）场中符

合条件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

重点支持对疫情防控、疫区民生保障、春耕生产有较大作用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

第四条 担保额度及期限

一、单户担保额度原则上在 10-300万元（含）之间。（如为我司在保客

户，额度控制需合并计算信用额度部分）

二、对于带动力强，服务面广，对疫情防控有较大作用的省级及以上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单户担保额度不超过 500

万元。

三、单笔担保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12个月，最高不超过 36个月。

第五条 融资成本

一、免收客户保证金。



二、疫情期间省农担公司为所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的融资担保，担

保费按 0.5%/年收取。

三、与合作银行协商，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的贷款实行利率优惠。

第六条 准入标准

一、客户需由县级及以上地方政府防疫指挥部来函或出具相关证明要求

我司支持。

二、客户如在我司风险分担地区，地方政府推荐部门需为客户出具推荐

函，因特殊原因无法及时出具的，可由推荐部门主要负责人视频承诺，后期

补出推荐函。

三、客户相关条件必须符合合作银行的信贷政策。

四、客户相关主体未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且经银行了解无当前

逾期（因本次疫情导致的逾期除外）。

第七条 线上审批

“农担抗疫信用贷”担保业务均通过 OA线上审批方式进行，审批流程及

权限如下：

分支机构负责人发起-风控经理审核-担保业务审查岗-风险控制部负责人

(50万元及以下项目审批终批人)-担保业务部分管领导-风险控制部分管领导

(100万元及以下项目审批终批人)-总经理(300万元及以下项目审批终批人)-

董事长(500万元及以下项目审批终批人)审批终批人有一票否决权。

第八条 容缺审批

因疫情期间调查困难，业务、风控人员通过视频、图片等方式，结合银

行提供的资料，了解核实客户相关情况，以简易描述方式在审批系统中备注，

应有反映客户经营情况的核心指标内容和关键数据，其他非核心资料无法收

集齐全的,可实行容缺审批。

第九条 反担保措施

一、反担保措施为信用保证方式。

1.借款主体为自然人

(1)借款人配偶及至少一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子女作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2)如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成年子女有配偶，配偶也须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3)如借款人无成年子女，年龄不超过 65周岁的借款人父母须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4)如借款人无成年子女且父母年龄均超过 65周岁，可仅要求借款人配偶

作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如借款人离异，且子女归原配偶抚养，可不要求该子女作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6)如以上要求的保证人为法律规定不能作为保证人的，可不要求作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7)如借款人无任何一名符合以上条件的保证人，则需一名行政事业单位

在编人员(教师、事业单位在编人员、村支书、乡镇普通公务员等)提供担保。

如借款人直系亲属不方便提供担保的(如长期不在本地)，也可以采取一名公职

人员担保。

2.借款人为法人

(1)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夫妻双方及占股 10%以上的股东夫妻双方须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至少一名成年子女须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如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成年子女有配偶，配偶也须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3)如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无成年子女，年龄不超过 65周岁的法定代

表人(实际控制人)父母须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如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无成年子女且父母年龄均超过 65周岁，可仅

要求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配偶作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如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离异，且子女归原配偶抚养，可不要求该

子女作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如以上要求的保证人为法律规定不能作为保证人的，可不要求作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7）如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无任何一名符合以上条件的保证人，

则需一名行政事业单位在编人员（教师、事业单位在编人员、村支书、乡镇

普通公务员等）提供担保。如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直系亲属不方便提



供担保的（如长期不在本地），也可以采取一名公职人员担保；

二、因疫情原因无法面签合同、办理反担保的，可通过与客户的视频确

认、保证书等方式，留存相关图片和视频证据，待疫情过后补办相关文件。

三、客户能通过网上缴纳担保费的，以客户转款凭证为依据办理相关放

款手续，确实无法办理网上转款的，在客户通过视频及保证书方式保证的，

可先行办理相关放款手续，由经办分支机构和财务部分别做好台账登记，后

期补缴担保费。

第三章 其 他

第十条 “农担抗疫信用贷”担保业务项目在疫情结束并到期后，尽量与公

司常规产品对接转换，特殊情况通过一至两年逐步压减。

第十一条 “农担抗疫信用贷”担保业务项目在取得县级及以上疫情防控

指挥部来函和推荐部门出具推荐函（分险分担地区）的情况下，相关经办人

在疫情结束后能按照反担保设计方案补齐相关手续的，可根据公司相关尽职

免责制度予以免责。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本实施细则与原担保业务操作制度有不同或冲突的地方，以本

实施细则为准；本实施细则由担保业务部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至湖北省

政府正式宣布疫情结束之日后延 30日内适用。




